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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酗酒駕車行為之規範 

第一節  前言 

酗酒駕車所產生嚴重危險性，各國無不訂定規範加以處罰，

就我國而言，刑法第 185條之 3酗酒駕車罪在暫行新刑律及舊刑
法均無處罰規定，雖然於 1968 年 2 月間公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 35 條，對與酗酒駕車之情形，雖有處罰規定，但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性質屬於行政罰1，直到 1999 年 4 月 21 日才於我國
刑法公共危險罪章增訂第 185之 3酗酒駕車罪，將「危險駕駛」
行為納入刑罰射程，而有刑事處罰的明文，並於 2008 年 1 月 2
日號修改加重罰金刑責。 

從而，原屬於行政罰規範疇之酗酒駕車行為，現以「是否能

安全駕駛」為分水嶺，而被分為兩個態樣：一、酒後尚未達酒醉

程度之駕車行為；二、飲酒後已達酒醉程度之駕車行為。前者仍

屬行政罰之範疇，後者則為現行刑法規制之對象。因此，酗酒駕

車行為也由單純的行政不法（處行政罰）行為提升為刑事不法（處

刑事罰）行為；換言之，酗酒駕車者也由單純之「交通違規者」

變為「犯罪嫌疑人」，對付酗酒駕車行為之手段與程序，變成較

注重便宜行事之行政行為轉換為較講究人權保障之司法行為。 

第二節  刑事制裁之規範 

我國對付酗醉駕車的法律，在刑事法方面有刑法第 185之 3
條之規定，其內容為「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相類之

物，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

                                                       
1 蔡墩銘，刑法各論，自版，2008年 2月，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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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役或科或併科 15萬元以下罰金。」，其保護法益為交通之安全。
由於本條對於規範酗酒駕車深具重要性與嚴厲性，且一般人都有

可能是本條「潛在的犯罪人」2，因此，本文試著先分析本條構

成要件，再說明本條與有關酗酒駕車行為相關的行政罰之間性質

的差別： 

第一項  客觀構成要件要素 

客觀構成要件要素係指外觀上可以感官察覺到或評價之行

為現象，因而設定為犯罪之客觀要件，由法律文義可知只討論客

觀層面，不考慮主觀層面，有關客觀構成要件要素包含行為主

體、行為客體、行為方式、行為結果及保護護法益等方面3。 

行為主體係指實施犯罪行為之人而言，原則上，構成要件有

針對行為主體是否須有何種特定資格之限制，分為一般犯與特別

犯二種情，一般犯係以實施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人，概無特定資格

之明文規定，如此一來，任何人皆可以成為該構成要件之行為主

體，一般犯占刑法規定處罰中之大部分4。 

例如殺人罪、傷害罪、強盜罪之成立並不以一定身分為必

要，一般人均可違犯之；而特別犯或所謂身分犯，係以實施犯罪

構成要件之行為人，必須具有特定的法定資格或特定法定身分的

人方可實施5，而成為該構成要件之行為主體，例如，受賄罪、

生母殺嬰罪、背信罪。 

檢驗酗酒駕車罪之行為主體，規定必須符合該罪的法律要

件，就是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而不能安全

                                                       
2 張麗卿，交通刑法，學林，2002年 12月，頁 89。 
3 例如見：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元照，2008年 1月，頁 275；蔡墩銘，刑法精義，
自版，2007年 3月，頁 97；陳子平，刑法總論，元照，2008年 9月，頁 134。 

4 張麗卿，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五南，2007 年 9 月，頁 110-111；林山田，註 3
書，頁 256。 

5 林東茂，刑法綜覽，一品文化，2007年 9月，頁 1-255；張麗卿，註 4書，頁 111；
蔡墩銘，註 3書，頁 98；林山田，註 3書，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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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之人才能成立本罪。因此，本罪應為真正身分犯，不符合此

一身分者，不能該當於酗酒駕車罪之行為主體6。 

就行為客體而言，係指行為所危害或侵害之對象7，行為客

體並非存在一切之犯罪8，從而，行為客體是否客觀可見，可區

別出客觀可見與客觀不可見兩種。其分類方法大致上認為前者係

指客觀上人之感官可直接查覺之有形物體而言，大體上，就構成

要件所明定的行為客體向來為一具體可見之有形客體。至於客觀

不可見客體係指客觀上人之感官不可直接查覺之物體而言，而是

間接經由其他方法始能有認知。 

酗酒駕車罪之行為客體，未明文指出危害對象，然行為人一

旦駕駛交通工具，將使公眾交通往來道路失去安全之保障。因

此，行為人在實施其行為實係以供公眾交通往來之路線，既有之

安全狀態為其侵害之對象9，侵害的對象屬客觀不可見的客體。 

就行為方式而言，係就行為人實施符合犯罪構成要件所設定

之行為而言，一個獨立構成要件有時只含有一個行為，例如：侵

占罪、傷害罪、殺人罪等；有時含有兩個以上行為之犯罪係稱雙

行為犯10，另有學者稱複行為犯11，例如：交通肇事逃逸罪（刑法

第 185條之 4）。 

酗酒駕車罪有關於行為方式方面，係屬於雙行為犯之犯罪類

                                                       
6 張麗卿，註 2書，頁 89。然有學者認為「以刑法第 185條之 3認為是特別犯之犯
罪類類型，無非在於行為人一方面有著服用酒類或毒品等物品，他方面處在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之狀態。如此觀點之指出，將使得歸屬於行為現象之問題，即服用

酒類或毒品等物品，甚且如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竟然淪為一種資格或特定關係之

限制，原則上凡此情形不妨以構成要件之行為方式予以稱之，就無必要置於行為

主體之層面討論之」，參考陳仟萬，探討不能安全駕駛一語之概念-以刑法第 185
條之 3之構成要件為範疇，刑事法學雜誌，第 48期第 2卷，2005年 2月，頁 32。 

7 林山田，註 3書，頁 276。 
8 張麗卿，註 4書，頁 128。 
9 陳仟萬，註 6文，頁 32。 
10 林山田，註 3書，頁 258；林鈺雄，刑法與刑訴之交錯適用，元照，2008年 8月， 
  頁，197。 
11 張麗卿，註 4書，頁 112；林鈺雄，同註 10，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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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一方面乃在於行為人「服用」酒類的行為，他方面從事動力

交通工具之「駕駛」行為，惟有如此，進而導致不能安全駕駛之

危險結果時，具備這兩個行為方才充足於客觀構成要件中之行為

要素。 
 
反面推論，如果行為人只實施其中一行為，比如：僅從事動

力交通工具之「駕駛」行為，至於前述酒類等物品，的確未有「服

用」行為，在此前提下，縱使陷於不能安全駕駛之事證，仍然不

符合雙行為犯之犯罪類類型。申言之，如行為人未服用酒類，然

如果致發生不能安全駕駛之危險行為或危險結果，無論如何，因

只有一個駕駛的行為，均不符合酗酒駕駛罪客觀構成要件要素中

須具備兩個行為的方式12。 
 
另外，酗酒駕車罪不只是規範陸路交通，條文中所指的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包括水上、海上、空中上或鐵道上的車輛13。

規範的範圍極廣，可謂包山包海，此外，交通工具之推動系統係

利用電力或引擎動力作用者而言，不管是蒸氣機、內燃機，或者

引擎係消耗的是柴油、汽油、核子、抑或電池等，在所不論。 
 
至於交通工具之種類，包括機器腳踏車、小汽車、大卡車、

動力船舶及各種動力航空器在內14，但是如果是單車，因沒有引

擎或電動或電力推動，酗酒後騎單車不成立本罪。 

再者，條文所指的交通，是提供給不特定多數人使用的公眾

交通，而不是只提供給某特定範圍人使用的私人交通15。比如：

私人莊園內的主人自己開闢用來採果的產業道路上酗酒駕車，就

不是本條所規範的交通。不過，假如這個莊園內的的私闢產業道

路一但開放給一般不特定的人進入採果使用，此時，裝園主人酒

後開動力交通工具在這條開放的私闢產業道路上，這個莊園主人

還是成立本條之罪。 

                                                       
12 陳仟萬，註 6文，頁 33。 
13 林山田，刑法各論(下)，自版，2006年 11月，頁 312。 
14 張麗卿，註 2書，頁 91。 
15 林山田，註 13書，頁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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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所謂的「駕車」，要有移動的現象，是指車輛實際上

已經發動行走；如果只是熱車準備上路，尚未移動，就不是駕車
16。只要移動是不考慮距離的長短，所以實務上判決認為駕駛的

過程中所可能產生之危險並不會因距離較短，就不具危險性，因

而認為只要行駛移動就是駕車行為，不管駕車距離多少17。 

再者，就法益保護係指在構成犯罪要件中所欲保護之權利或

利益而言18，依照酗酒駕車罪規範目的，不在於針對個別交通參

與人的生命、身體或財產等權益，當成保護之對象，而是把交通

安全看待成一個集體法益，使之作為本法條所欲保護之法益19。

換言之，此一法益保護的著眼點乃在於公眾往來交通安全之維

護，以防止交通事故之發生。 

    然不能安全駕駛何所指？惟飲酒至何種程度，始符合本罪所
定不能安全駕駛，其標準實難界定。法務部遂於 88年 5月 10日
邀集各界會商，訂出「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55毫克」（相當
於血液中酒精濃度 0.11%）20，即合本罪之要件移送偵辦，此為

「絕對不能安全駕駛」的標準。 

觀諸實務對於該法條構成要件中「不能安全駕駛」一語之概

念，如就酗酒駕車一事來說明，則基於「吐氣測試酒精濃度」是

否達於一定數值以上為主要認知方式，而此由法院對被告判決成

                                                       
16 張麗卿，註 2書，頁 91。 
17 92台非 168號略謂：「⋯刑法第 185條之 3之公共危險罪，考其立法意旨係因人
酒後注意力、反應力均較常人為低，若驅車上路，對路上其他汽車或行人之生命、
身體安全均存有危險性，故特立法嚴禁酒後駕車以保障路上過往車輛及行人之法
益，且酒後駕駛車輛者不論其駕車距離之長短為何，對於該駕駛過程中所可能產
生之危險並不會因駕駛距離較短而免除，因此被告就此執詞辯稱所行進距離甚為
短暫，不致於發生危險，乃誤解立法目的，委不足採⋯」。 

18 張麗卿，註 4書，頁 128；陳子平，註 3書，頁 10；蔡墩銘，註 3書，頁 81；黃 
榮堅，基礎刑法學(上)，2006年 9月，元照，頁 22。 

19 陳志輝氏譯，交通刑法之憲法界限與刑事政策問題(一)，司法周刊第 1006期，2000
年 11月 15日，第 2版。 

20 警政署 88年 5月 21日(88)警署交字第 56870號函，對於駕駛人「吐氣測試酒精
濃度」已達每公升 0.55毫克，或「抽血檢驗酒精濃度」已達 0.11％以上者，即適
用於刑法第 185條之 3之構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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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公共危險罪確定一案21，其判決文中所稱有罪事實即是如此。 

簡言之，承審之法官所形成「不能安全駕駛」之心證，係建

立於被告之「吐氣測試酒精濃度」超過一定之數值而為認定事實

最佳之證據，此一指標，讓法官根本毫無更動自由心證之餘地，

只要超過一定之數值，即不可以反證推翻，而該當不能安全駕駛

之要件，此一原理形成，則測試觀察紀錄表22，對於所謂「吐氣

測試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 0.55毫克以上時，似乎是多餘之證據
資料。 

但若在 0.25毫克至 0.55毫克之間，執行警察有其他客觀事
實認定不能安全駕駛（如蛇行）時，亦應依刑法第 185條之 3規
定，移送法辦處以刑罰，這屬於「相對不能安全駕駛」的範圍。

這個看法與德國實務界的作法相同23。 

因此，是否相對不能安全駕駛範圍，法院仍須依具體個案調

查重要事證，按自由心證認定事實，再透過多數判決，逐一統一

法律見解。如果執行取締酗酒駕車的單位，於取締當時增做諸如

單腳直立、直線步行、接物或晝同心圓等測驗，並作成書面報告

附卷，必定可以增強法院對於認定是否屬於「相對不能安全駕駛」

範圍的裁判依據24。 

                                                       
21 以台灣高本院為例：98年度交上易字 74號判決、97年度交上易字 222號判決、

97年度交上易字第 237號判決、97交上易字第 182號判決、97年交上易字第 206
號判決。 

22 參照警政署 89年 4月 5日（89）警署交字第 049479號函。「測試觀察紀錄表」，
該表目的在於提供法官心證形成的參考資料，此與立法院所制定法律，用來當成

執法者依循之標準，應不能等同論之。「測試觀察紀錄表」觀察結果一覽中所列

事項，共計有十幾項之多，規定的方式有採例示與概括之形式，前者如「駕駛有

蛇行，車身搖擺」，後者即末後一項「其他」。實際上，凡此表所列的現象應是歸

納推論而來，「測試觀察紀錄表」結果一覽中所列事項，係由「不能安全駕駛」

一語之概念加以衍生而出。反過來說，從「測試觀察紀錄表」就觀察結果一覽中

所列事項，進而可以歸納出所謂「不能安全駕駛」之概念。「測試觀察紀錄表」

一經引用，等於決定「能不能安全駕駛」。 
23 張麗卿，註 2書，頁 95。 
24 張麗卿，註 2書，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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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主觀構成要件要素 

主觀構成要件係指行為人在實現構成要件時，其內在之意思

而言，茲依照刑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指出，行為非出於故意或
過失者不罰，此即表示刑法所言主觀構成要件仍以故意或過失為

限，若非如此，行為人在主觀上無該當於構成要件可言，再者同

條第 2項規定指出，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酗酒駕車罪之主觀構成要件並未進一步規定過失行為，自應

在處罰上以故意行為限而已，而包含刑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行
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

的直接故意及同法第 13條第 2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
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的

間接故意。 

酗酒駕車罪主觀要素只及於故意，而本條所謂「故意」應該

如此解釋成駕駛人知道飲酒後會發生不適任駕駛的情形，或放任

自己在這種情形下開車。本條只要有間接故意即可成立。也就

是，行為人認為可能將無法安全行車，卻又放任這個危險，那就

是有故意。 

血液中酒精含量或呼氣酒精濃度的高低程度，對於行為人是

否蓄意不能安全駕車，是一個判斷是否故意的最重要指標。然

而，也沒有準確的經驗法則可以清楚的指出，駕駛人血液中的酒

精含量在什麼樣的數據之下，他會知道自己沒有安全開車的能

力，但可以肯定的是，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如果過越高，駕駛人通

常會出現體能及體力衰退的現象，因此，認定駕駛人此刻有故

意，應該是合理的。但是這樣的說法是有問題，因為駕駛人血液

或呼氣的酒精含量太高，會導致批判能力及守法意識的喪失，反

而往往也不能查覺自己無法安全開車25。故判斷酗酒駕車行為人

是否具備故意，應是最困難的工作。 

                                                       
25 張麗卿，註 2書，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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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一般犯罪成立是不考慮動機的，酗酒駕車罪也不
例外，因動機僅是犯罪成立後量刑的依據，故對於酗酒駕車行為

人服用酒類之動機到底是參加喜宴或朋友聚會、慶功、心情不好

等動機為何，究非所問。 

然相較於德國刑法第 316條，與我國酗酒駕車罪規定幾乎相
同，唯一不同的是德國刑法對本罪亦處罰過失26，而我國酗酒駕

車罪卻未規定，關於此點，我國學者一致認為應該是立法上的漏

洞27。 

但對於過失酒醉駕車的應有處罰之規定。這個規定在實務上

深具規範的意義。因為儘管行為人不知自己究竟喝了多少酒，但

卻不小心未自行檢驗能否安全開車，此時行為人應認為即有過

失。換言之，每一個人，特別是在酗酒之後，或其他特殊情況下

應該自我觀察並且檢驗自己的駕駛能力28，如疏而未注意，理應

自負過失之責任。 

第三項  學理上爭議 

   酗酒駕車罪所指的是，在不能安全開車的情況下駕駛，是一
種與一般交通參與者相較之下的特別情況。行為人必須是自己直

接使用動力機械，在車輛行駛於公共道路的當時，對於車輛親自

做機械的控制。因此，依德國通說，德國刑法第 316條與相同立
法例的我國刑法第 185 條之 3，均認為是己手犯（親手犯）29，

也是繼續犯30（詳見第四章論述），學說上並無爭論，但較有爭議

的是本條是否為具體或抽象危險犯，學說有不同見解。 

                                                       
26 林東茂，註 5書，頁 2-257；張麗卿，註 2書，頁 94。 
27 黃榮堅，刑法增修概說，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2期，1999年 6月，頁 207；林山
田，評 1999年刑法修正，月旦法學雜誌第 51期，1999年 8月，頁 35；黃常仁，
困頓新法─論刑法 185條之 3，軍法專刊，第 46卷第 4期，2000年 4月，頁 3-6；
張麗卿，新刑法探索，元照，2008年 9月，頁 393。 

28 張麗卿，註 2書，頁 94。 
29 黃常仁，註 27文，頁 5；張麗卿，註 2書，頁 91 
30 張麗卿，註 2書，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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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抽象危險犯說 

    本條是抽象危險犯31，立法理由在於法益做前置性的保護。

保護法益前置化係指為了更周全的保護法益，在尚未發生侵害或

損害之前，即對於法益予以前置性的保護。推究保護法益前置化

的最主要的緣由，目的在於為了更周全完備的保護法益32。 

原則上，對於何種法益或對其理應如何予以前置性的保護，

誠屬立法形成自由的權限。立法者未設限於特定的法益，但也不

是意味著任何法益，皆要從事保護法益前置化的措置。從法益的

概念是指法律保護的利益或價值33，並以保護法益被認為是刑法

的重心所在34，對於還沒有造成實際侵害的交通違規行為，運用

了抽象危險構成要件，在立法上規定為犯罪，就是為了保護超越

個人的生活利益。並能避免訴訟程序上舉證的重大困難35。 

換言之，行為人因喝酒，致不能安全駕駛的情況下，而駕駛

具有公共危險的動力交通工具，即足以構成本罪。由於駕駛行為

本身，即足以成罪，而不以其駕駛行為果真發生車禍而對他人的

生命或身體有死傷或對他人的財物有損害的具體危險為必要，故

                                                       
31 立法院公報，第 88卷第 13期，立委發言紀錄，頁 197以下；林山田，酒後駕車
相關問題座談會議會討論，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8期，2000年 3月，頁 101-102；
張麗卿，註 2書，頁 89-90；陳志輝，註 19 文；台灣高本院 98年度交上易字第
41號判決、97年度交上易字第 320號判決、97年度交上易字第 257號判決、96
年度交上易字第 322 號判決、96 年度交上易字第 348 號判決、96 年度交上易字
第 88 號判決、96 年度交上易字第 68 號判決、95年度交上易字第 283 號判決、
95年度交上易字第 248號判決、95年度交上易字第 258號判決、95年度交上易
字第 188 號判決；黃常仁，註 27 文，頁 1 以下；林東茂，肇事逃逸，台灣本土
法學雜誌第 16期，2000年 11月，頁 98。 

32 張麗卿，註 27書，頁 384。 
33 陳仟萬，「酒醉而不能安全駕駛罪」的立法形成自由與比例原則的研究，警大法學
論集，2005年 3月，頁 36。 

34 按刑法的目的，即在於保護法益（法律利益），此係不爭之論，德國刑法學者 Jakobs 
所認為刑法的任務在於保障規範的效用，以刑罰當成破壞規範的反應，即刑法的

任務無不在於保護法益，其實有了刑法規範的設立，方使得保護法益在刑法中加

以具體化，詳見許玉秀，刑法的任務與效能的小小對話，刑事法雜誌，第 47 卷
第 2期，2003年 4月，頁 1-12。 

35 張麗卿，註 28書，頁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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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罪屬於抽象危險犯36，德國的實務與學界毫無異議認為，酗酒

駕車是抽象危險犯37。 

    為有效防止酗酒駕車在交通往來中所可能衍生的危險，我國
早在 1968年制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及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 114條有行政罰的處罰規定。對於酗酒駕車的處罰規定，不
論是行政法或刑法上的構成要件，都屬於學說上所稱的「抽象危

險犯」38。 

運用抽象危險構成要件的主要理由是，可以避免實害犯舉證

上的困難，減輕追訴機關的負擔，是非常有實用性的構成要件。

另外，抽象危險構成要件也符合刑法所要求的一般預防功能39。

由於任何人都可能是交通犯罪的潛在犯罪人，所以，抽象危險構

成要件被認為是對付交通犯罪的重要手段40。 

二、具體危險犯說 

    酗酒駕車罪構成要件描述方式可以稱為抽象危險犯，也可以
稱為具體危險犯，不論稱為什麼，都不影響證明危險的證據方

法。所謂不能安全駕駛，正是在描寫某種危險的酗酒駕車之行

為，是有危險的，而非沒有危險的酗酒駕車行為，構成要件上除

了酗酒駕車行為之外，還附加一個不能安全駕駛或的危險條件，

所以實質上是具體危險犯。但也可以說，該條規定針對酒後的危

險駕車行為，換言之，認為危險已描述在行為當中，因為飲酒行

為本為日常生活中的合法行為，解讀酗酒駕車罪必須把不能安全

駕駛和酗酒駕車一起解讀，因為酗酒行為非構成要件行為，與危

險駕車行為拆開即毫無意義，相類似的例子有刑法第 293條之遺

                                                       
36 林山田，註 13書，頁 310-311；類似見解有林東茂，註 5書，頁 2-256-2-257 ；
張麗卿，酒醉駕車應屬有罪，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8期，2000年 3月，頁 81。 

37 林東茂，註 5書，頁 2-256。. 
38 林東茂，危險犯與經濟刑法，五南，1996年，頁 1-60。 
39 林山田，刑罰學，自版，1993年 1月，頁 64以下。 
40 張麗卿，註 2書，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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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罪41。 
 
採此說認為不能安全駕駛就是要有危險的結果，沒危險便不

符合不安全駕駛，所以危險就是具體的結果，而推論出本罪是具

體危險犯。 

第三節  行政制裁之規範 

第一項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規範酗酒駕車行為的行政制裁其中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 35條第 1項第 1款的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經測試檢
定有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者，處新臺幣 1萬 5千元以上 6萬元
以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 1年；因而
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 2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
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42。」 

                                                       
41 許玉秀，無用的抽象、具體危險犯，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8期，2000年 3月，頁

96。又如黃榮堅謂：「本條從立法目的來看，當然就是發生事情才叫做不能安全
駕駛，如果是這樣子，那實質上來看它是具體還是抽象？恐怕逃脫不了它實質上
是一個具體危險犯的規定」，引自酒後駕車座談會，議題討論，台灣本土法學雜
誌第 8期，2000年 3月，頁 96、107。不容否認的是，立法的目的是要處罰酒醉
駕駛的行為，歸咎於此等行為涉及不能安全駕駛的情形，從而指出刑法第 185絛
之 3實質上是一個具體危臉犯的規定；持平說來，這樣的觀點未免忽略所謂具體
危險犯的立法，係以個案有無發生危害於他人法益的事實，為其必須要加以考量
的問題，亦因此使得具體犯的規定，則在司法方面就不能無視於個案中，是否有
發生危各於他人法益的事實；原則上，當前對於該條文的解釋適用，並不以考量
個案到底有無致生危害於他人法益的安全為其要件。 

42 林山田教授從刑事政策觀點來看，認為應加重本條法律效果，並廢除刑法 185條
之 3，其理由為 1.因為我國自古以來在敬酒、罰酒與接近強制之勸酒方式而形成
濫行乾杯的飲酒文化下，本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範酗酒駕車行為已足，不
必透過刑事立法而對酗酒駕車行為動以刑罰；2.大舉動用警力在大都會區當街臨
檢執法移送法院，不但耗費大量人力與司法資源，也平白產生許多實務運作及學
理上的問題酗酒駕車，在大都會區比在鄉村容易發生，因都會生活燈紅酒綠營業
場所比比皆是，警察投入不少人力在都會區臨檢酗酒駕車行為，如果不符合酒精
濃度標準者移送法院，這樣一來，法院終將淪為選擇性的只在大都會區執法，要
避免此種情狀，倒不如強化行政罰的執行；3.無論行政罰鍰或緩起訴處分，目的
是要達到預防、嚇阻的效果，如果行政罰的高額罰金能達到這樣的效果，行政罰
只要對酗酒駕車行為人科處夠重之罰鍰，一樣可以達到遏止酗酒駕車之目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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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所稱的「測試檢定」解釋上應該必須以科學儀器檢測取

得酒精濃度數據，應不包含警察依照內政部警政署〈89〉警署交
字第 049479 號函頒「刑法第 185 條之 3 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
中，列有駕駛為異常、判斷力、平衡測試、駕駛人的言語外觀等

約十幾種「觀測項目」所實施如平衡測試、同心圓圖樣等。 

理由為 1.舉發或處罰是警察及監理所行政機關所做成，其過
程當然不比刑法酗酒駕車罪係由公正的司法機關之制裁程序來

的嚴謹；2.警察之舉發判斷基礎若僅以外觀面或經驗上來判斷，
很容易流於主觀擅斷；3.平衡測試、同心圓等之檢測，只能反應
出駕駛人受酒精濃度影響到何種程度而已43。 

    本文認為因有上開觀測酒駕之行政函釋的頒布，函中所指觀
測方法是否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所規定「測試檢定」
文義所涵蓋範圍？應採否定說，但應有必要修法明定，以符合法

律明確性，減少爭議。 

第二項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4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汽車駕駛
人有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成份超過每公升

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超過 0.05%以上者，不得駕車。」 
                                                                                                                                               
需要利用刑法這道社會最後的防線來處罰；4 依據交通警察之執行酗酒駕車行為
案件的經驗可知，對於酗酒駕駛人依刑事訴訟程序移送地檢署的執法之流程，比
依行政罰的執行流程更耗費時間人力，從攔下駕駛人經檢測酒精濃度超過標準之
違規，然後送上警車到分局或派出所製作筆錄，由分局刑事組或派出所移送轄區
地檢署，要耗費時間約一到一個半小時，然依行政罰程序，從攔下駕駛人到完成
填寫罰單後放行，則前後不過 5到 10分鐘。只要呼氣酒經超過 0.55毫克，就必
須要移送地檢署依法處罰之，大量增加刑事司法體系負荷，5.酗酒駕車刑度以刑
法第 185 條之 3 規定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15 萬元以下罰金。
檢察官予以緩起訴時會附帶要求酗酒駕駛人繳交一定金額給國庫或公益團體(捐
款)，均是與行政罰之罰鍰同樣是剝奪行為人財產之結果，除了增加數以萬計的公
共危險罪的前科犯之外，對於酗酒駕車行為動用刑罰的目的構想，並沒有比透過
行政罰之科處更易達成。參閱林山田，刑法各論(下)，元照，2006 年 11 月，頁
316-319。 

43 陳景發，試論幾則取締酒駕的法律問題，月旦法學雜誌第 127期，2005年 12月，
頁 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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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4 條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35 條
規定僅就具體的酒精濃度加以指摘，至於得對哪些人要求酒測，

在何種情況下得對該人要求酒測以及如何實施酒測等實施之要

件、程序等規定，均漏未規定。目前實務上係透過警察職權行使

法第 8 條加以補充44，而有學者認為如此規定方式不妥，似有整

合之必要45。本文以為把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8 條規定增移至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35 條第 9 項，體例較為完整，似乎可以解決
學者所提出的問題。 

以上綜合制裁酗酒駕車的刑事行政制裁規範，可分為三個階

段：第一、最嚴重者稱為絕對不能安全駕駛，認定標準為吐氣每

公升酒精含量 0.55 毫克以上（相當於血液中酒精法含量 11％以
上) ，適用刑罰制裁即刑法第 185條之 3酗酒駕車罪來對付之。 

其次，是相對不能安全駕駛，其認定標準為吐氣每公升酒精

含量 0.25毫克至 0.55毫克之間（相當於血液中酒精含量在 5％到
11％），此時須進行生理狀況檢測，未通過者以酗酒駕車罪處罰
之。 

最後，正常判斷能力受損無法安全開車，其判斷標準為吐氣

每公升酒精含量 0.25毫克以上（相當於血液中酒精含量達 5％以
上），此時僅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及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第 114條裁處之。當然如果酒精濃度未達此標準時，是不需要
受裁罰。 

從上開歸納可以明確了解對付酗酒駕車行為應處以刑事制

裁或僅處以行政制裁甚至並無違法而不必受任何制裁，但行政制

裁與刑事制裁之性質有何不同，對付酗酒駕車為何要有不同法律

領域的規範，此牽涉到刑事罰與行政罰之區別理論。 
                                                       
44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8條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  害
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施： 一、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
件或查證其身分。 二、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之特徵。 三、要求
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第一項)  

   警察因前項交通工具之駕駛人或乘客有異常舉動而合理懷疑其將有危害行為時，     
得強制其離車；有事實足認其有犯罪之虞者，並得檢查交通工具。(第二項) 

45 陳景發，註 43文，頁 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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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刑事罰與行政罰之競合 

酗酒駕車該當於刑事罰及行政罰之要件，形式上兩種處罰不

同主要是制裁手段及法律效果均不同，實質上不法內涵及程度上

的也有所差異。惟縱然如此，法律效果的發生，必然以違犯法律

的行為為前提，無違法行為即無法律效果，故法律效果可說是具

有不法內涵行為概念的延伸，兩者有發展進程的關聯性，區隔行

政罰與刑事罰，學說上主要可分為三種見解。 

認為兩者本質不同之「質的區別說」，與認為兩者僅係立法

者對於違法性高低不同之行為，所為不同制裁程序之規定，稱之

為「量的區別說」，如認為兩者本質與違法性高低均不同，則稱

之為「質量綜合理論」以下分別介紹之。 

第一項 學說 

一、質之區別說 

有關行政罰及刑事罰區別之爭議由來已久，傳統上有法定犯

與自然犯的區別，就應受行政罰之行政犯而言，國家基於行政目

的之達成，會以行政法規對人民課以種種行政法上義務，違反此

項意義者，只是對於行政法規上之命令或禁止有所違背而已，並

不具社會倫理非難性，故屬法定犯；而對於刑事犯之刑罰只要是

社會的一份子，即有為該行為之道德責任，若有所違背應以反倫

理及反道德之行為受到非難，此種非難無需依靠法律之規定，故

稱為自然犯46。 

上述理論為質的區別說之重要根據，可知行政罰與刑罰係基

                                                       
46 韓忠謨，論行政犯之法律性質及其理論基礎，國立台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10卷
第 1期，頁 4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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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社會之價值判斷，對犯罪表示譴責、非難，而著重於道德倫理

的侵害觀點及非價內容與社會道義的非難性，兩者之間具有「本

質上」的不同47。早期實務亦採此一見解48。 

刑事罰與行政罰除上述處罰性質之不同外，尚有處罰主體不

同：前者屬法院，後者為行政機關為主；處罰對象不同：前者以

自然人為主，且有共犯概念，後者以自然人、法人均可，無共犯

概念，採單一行為人概念；處罰程序不同；前者採行刑事訴訟法，

後者採用行政程序法；處罰種類不同：前者有主刑從刑之別，後

者無；處罰效果不同：前者有累犯規定，後者無；救濟途徑不同：

前者以普通法院審理為主，後者以訴願、行政訴訟途徑為主49。 

本文歸納此說，認為行政罰處罰之重點在於行為人單純地違

反行政秩序，而並非直接侵害共同生活利益之違法有責行為為制

裁對象，其係保護行政面向之社會秩序，促使行政目的得以順利

達成。所以行政罰的內容不含贖罪之因素與倫理之評價，處罰只

是在於督促違反秩序之行為人注意履行其義務，而無報應與倫理

非難之評價，相反地，刑事罰之處罰內容便含有贖罪報應與倫理

非難評價之因素。 

二、量之區別說 

此說認為刑罰與行政罰皆在對人民不法行為之處罰，本質上

並無差異，僅在違法程度上有輕重不同，行政罰係針對違法程度

較輕微者處罰，刑罰則係制裁程度較重之違法行為，且行政罰主

                                                       
47 梁添盛，行政法與刑法─行政罰得否準用刑法總則有關規定，城仲模主編，行政
法裁判百選，月旦，1996年3月，頁490；洪家殷，行政罰，收錄於翁岳生編，行
政法，元照，2006年10月，頁641。 

48 行政法院78年度判字第1705號判決認為：「…補徵逃漏稅款係屬依法所為之行政
處分，並未涉及刑事責任，原告援刑法第12至14條規定為免責之依據，不足採取，
被告機關補徵營業稅並無違誤…。」；行政法院79年度判字第568號判決認為：
「…大陸地區的物品管理辦法係於本案進口後發布之命令，而刑罰之從經從新原
則於行政罰並非當然適用，當然自難溯及適用本案。…」 

49 蔡震榮，行政罰之管轄權確定原則，收錄於廖義男編，行政罰法，元照，2007
年 11月，頁 30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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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補充刑罰之不足，兩者僅係在「量」上有所不同，與性質是

否涉及社會倫理之可非難性無關，至於何種行為應受行政罰或刑

罰，則委由立法者本於立法政策上決定50。 

倘若二者之區別僅在處罰之分量有所差異，在處罰之目的上

無本質之差異，則以不同之處罰類型作為區別處罰目的之標準，

於此即有缺失51。此外，現行行政罰法對提升對人民權益之保障，

改善過去較為寬鬆行政罰體系，往往援引規範較為嚴謹之刑法作

為重要之參考對象，因此，不少條文係採取與刑法相同，例如：

處罰法定主義、從新從輕、主觀構成要件要素、消極不作為之處

罰、職務命令、阻卻違法、緊急避難、一行為不二罰原則等。 

整體而言，行政罰與刑罰之關係應較接近學說上之應較接近

學說上之「量的區別說」，即傾向兩者間並無本質上之明顯差異
52。此說亦為目前多數學者所採53。 

三、質與量綜合論 

    顧名思義，質與量的綜合理論，乃量的區別說和質的區別說
二者的綜合。此說認為行政罰與刑事罰所處罰的行為，不管是量

或質均有所不同。詳言之，在論斷兩種處罰時，均必須論述質與

量兩部分。 

就刑事罰而言，在質的部分具有深度的倫理非價內涵與社會

非難性，而量的部份上則有高度損害性；相對的，行政罰在質的

方面具較低的倫理可非難性，在量的方面上並不具有重大的損害

與社會危險性。 

我國刑法學者林山田採此說，因此當吾人評價不法行為時，

                                                       
50 洪家殷，註47文，頁643。 
51 洪家殷，行政罰論，五南，2006年11月，頁131。 
52 洪家殷，新行政罰法簡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67期，2005年2月，頁241。 
53 例如見：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三民，2008年9月，頁474；陳敏，行政法
總論，新學林，2007年10月，頁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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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質與量均能兼顧的條件下，將面臨應該如何作決定的問題。關

於這個問題，林山田氏提出下列四項標準供參考54：1.不法行為
在倫理道德上的非難性。此乃對於不法行為本身的價值判斷。2.
不法行為所破壞與危及之法益的價值與程度。此乃就不法行為的

結果所為的價值判斷。例如：公益高於私益。3.不法行為的社會
危險性，亦即該行為有加以制裁的必要。4.刑罰的無可避免性（最
後手段性）。 

    然質與量的相互變化的問題，從自然科學的觀點，量的增
減，並不會影響質的變化；但在人文科學上，則與自然科學上有

所不同。某種不法行為就其本質上觀之，行為本身並不具社會倫

理的非價內容，或者可能稍具微量的倫理非價內容，但因其可能

造成的損害與危險程度相當高，久而久之，這種不法行為也就會

逐漸具有社會倫理的非難性，或者升高其倫理的非價內容，由於

社會大眾對於此一不法行為的非價判斷，將促使該行為在質上產

生變化，而由行政罰轉化成為刑事罰。 

因此，在不法行為的價值判斷中，可能由於量的增加而影響

到質。換言之，對於不法行為的價值判斷，含有量變導致質變的

現象，故認為行政罰與刑事罰的界限並非確定55。 

由上開三種理論得知，立法者對違反法律規定之行為制訂罰

則時，常著眼於當時立法政策之考量，而非依循一定之法律原

理，何種行為構成行政犯應受行政罰之制裁，以及何種行為構成

刑事犯罪應受刑罰之制裁，往往為立法政策上之考量，而與其本

質並無必然之關聯，從對付酗酒駕車之行為本來只有行政罰，過

了30幾年後，立法者才增訂使用刑事罰來規範，更足以證明。 

 

                                                       
54 林山田，論行政不法與刑事不法，刑事法論叢(二)，自版，1997年 3月，頁 43。 
55 林山田，註 54書，頁 44。 



酗酒駕車不二罰之研究 

 36

第二項 我國實務 

我國行政法院向來採取質的區別說，例如對於刑罰與行政

罰，是否有「一行為不二罰」原則的適用，行政法院認為行政與

刑罰性質並不相同，發生競合情形時並非不能併科。故同一行為

依懲治走私條例判刑，海關亦可依據海關緝私條例為沒收貨物及

罰金的處分，因為二者不同，分別依照規定予以處罰，於法並無

限制，不生重複問題（行政法院49年判字第40號判例、48年判字
第83號、42年判字第16號等判例均有相同意旨）。 

另外，我國刑事法院亦從刑罰的角度採相同見解，例如：最

高法院89年度臺非字第87號判決:「…刑罰復可分為一般刑罰與行
政刑罰，前者，通常是就違反社會性之犯罪行為，基於防衛社會

與矯治教化為目的所施以之制裁；後者，則係基於行政政策上之

考量，對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行為，以前揭刑法所定主刑及從刑

之刑名加以制裁，此類處罰，屬於刑罰之性質，應由刑事法院依

刑事訴訟程序處理之。至行政罰，乃就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

為，本於維持行政秩序之目的，由該管主管機關以刑法刑名以外

之方法予以處罰，其種類繁多，常見之拘留，罰鍰、罰役、沒入、

勒令歇業、禁止發行、限期改善、勒令恢復原狀等皆屬之。足見

行政刑罰與行政罰，二者性質有別，不容混淆，然刑罰若未能完

全達其功能，自非不得再加行政罰予以併罰之…」。 

上開判決採質的區別說。並肯定此判決就一般刑罰及行政罰

之間的差別，予以釐清，以糾正法律適用法則，對刑法體系的完

整性，與刑罰及行政罰判斷有指導性的參考價值56。 

    可知，學術界及司法實務，早期態度趨向保守，除因於學理
上的研究不夠深入外，對於當時強大的行政權，故堅採質的區別

說。因採質的區別說，可使行政機關在為行政罰時，不須受到如

                                                       
56 蘇俊雄，論刑罰與行政刑罰及行政罰之範疇界線-評最高法院 89年台非字第 87號
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73期，2001年 6月，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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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罰般的嚴格牽制，排除刑法的適用，這樣有利行政權的壯

大，故在威權體制下，質的區別說有其存在的空間57。 

    晚近，一方面因時空環境變遷，另一方面受到德、奧等國法
制的影響，開始有所檢討及改善，今改採量的區別說者逐漸成趨

勢58。行政法院態度轉變認為規範在刑法上適用之原則，在行政

罰領域亦有適用之餘地，顯示出兩者間之區別不再如以往一般如

楚河漢界、涇渭分明，例如：在稅法上違法行為符合數行政罰之

規範時，亦援用刑法上有關法條競合理論之概念者59。 

行政法院態度之轉變應係受到近日學說之影響，惟其立場尚

非十分明確，難以武斷的認定已完全放棄質的區別說而改採量的

區別基礎，仍有待進一步之觀察60。 

第五節 小結 

酗酒駕車罪構成要件解釋適用的範圍，為服用酒類而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者，係以檢測值超過法定值為標準，無須判斷個案究

竟有無形成具體危險或實害結果，則適用於該條文的法律效果，

即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15萬元以下罰金。 

考量其間刑罰的種類，分別包含徒刑、拘役或罰金；再者，

刑度設限的範圍只有上限，即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15 萬元以下

                                                       
57 吳庚，註 53書，頁 386。 
58 例如就業服務法於 2002年 1月 21日修正公佈，同年月 23日生效，依修正前就業
服務法第 57 條第 1 款規定，雇主有聘僱或留用未經許可或可失效之外國人等行
為時，應處刑罰，為修正後的就業服務法第 57 條第 1 款雖仍有相同之規定，但
修正後的新法則於第 63 條規定改處罰鍰，僅 5 年內再違反者才處以刑罰。新法
係以違法次數作為行政罰與行罰的分水嶺，足見立法者認為，兩者的關係為量之
區別說而非質的區別。2002年 11月 6日台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1年法律座談
會彙編，頁 406-425。 

59 例如行政法院84年7月第2次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按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
第1第2款，係以報運貨物進口有虛報所述貨物之品質、價值或規格為處罰前提，
而貨物稅條例第32條第10款則以國外進口之應稅貨物未依規定申報為科罰要
件，兩者之處罰要件相同，係屬法條競合，應從一重處罰…」。 

60 洪家段，註51書，頁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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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金。既然該條文所能適用的刑罰，含有多種選擇的可能，就是

賦予法官能充分針對具體個案的情節，處以輕重不等的罪責，使

符合罪責相當，進而實現司法上分配的正義，因此嚴格而言，如

此本刑作為科處一方面離實害較遠，他方面無危害他人的抽象危

險，罪刑尚屬相當。 

大體上，抽象危險與具體危險事物本質並非相同，立法機關

自得斟酌其差異，在規範相關條文時加以適當的區別對待，不僅

較為合理，而且較能符合平等原則。試觀酗酒駕車的事件中對於

離實害較近，致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具體危險時，其行為本身惡害

之程度，終究較重於只以檢測值有所指證的抽象危險，理該另行

制定具體危臉犯的構成要件，與適當擴張可罰性的範圍，特別是

重於刑法第 185條之 3規定的刑度，使其罪刑達於相當。 

立法者係有感於酗酒駕車的案件中，往往造成死亡、傷害或

財物損害的現實災難，因而為了周全保護交通往來安全，防止酗

酒駕車發生死亡、傷害或財物的現實災難起見規範出本條文的構

成要件與法律效果。 

申言之，該條文的設立旨在遏止酗酒醉駕車與相關的交通事

故，斷然不能等到酗酒駕車肇事，造成侵害的結果時，方才動用

法律制裁之，而是要在酗酒駕車尚未肇事之前，亦即在有發生人

命財產侵害的可能性或蓋然性時，就要趁早在危險形成之際加以

制止，從而，將相關法益予以前置化的保護，應屬抽象危險犯，

當然也因此擴張可罰性的範圍，但美中不足是酗酒駕車罪漏未規

定過失犯，與解釋成抽象危險犯來擴張可罰以性抑制酗酒駕車行

為之良法美意背道而馳。 

再者，刑事罰與行政罰之間，確實存有各自核心領域之部

分，刑法係以倫理非價為其重點，例如：偽造文書、強盜、竊盜、

殺人等；而違反行政法規之行為，只是純粹技術性行政不服從為

其特徵，行政不服從，往往於係出於「行政目的」之達成的考量，

例如：駕駛汽車闖紅燈、或未攜帶行車執照、駕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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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二者核心部分並無差異，而只有在邊界地帶存在著量

的不同，而邊界地帶範疇的考量，則委由立法者本其立法裁量之

權限做自由判斷，將此一邊界地帶之違法行為，分別劃歸為刑事

不罰或行政不罰，再以刑罰或行政罰之手段來區別其法律效果
61，針對刑事罰與行政罰之區別，學界亦以量的區別說為多數說
62，基於國家制裁性質且處罰越趨相對化，本文以為應採量的區

別說，理由如下。 

從處罰的本質觀之，無論刑事罰或行政罰，其制裁皆係來自

國家對人民違法行為處罰權力的實施，對人民而言，不管受到行

政罰或刑事罰之制裁，其均達到處罰的效果，均屬於國家之處罰
63，因此，即便承認立法者對人民違法行為之制裁採取刑事罰或

行政罰之手段，享有自由立法的形成空間，但處罰在本質上並無

差異。 

倘若認為國家採取刑事罰手段，或採取行政罰手段因制度設

計之差異，逕認為本質上的不同，等於承認兩者之處罰得以併

罰，立法便得以透過規範制裁的設計，訂立兩種以上處罰制度，

導致無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使得人民之一行為遭受二次以

上處罰，造成一行為不二罰原則終將失去其具有憲法位階之意義

及保障人民權利之功能及效用（詳見第四章）。 

另從處罰方式觀之，刑罰與行政罰以往在處罰對象上或有顯

著的差異，刑罰基於個人責任原則，處罰犯罪之自然人即個人為

原則，而咸少及於法人，行政罰係基於社會連帶責任，其處罰對

象是以法律上被視為活動主體者，然此種主體不以有實際意志之

自然人為限，故其處罰範圍包括法人、非法人團體、或其代表人，

並及於實際行為人。 

                                                       
61 陳文貴，從行政罰法看行政不罰與行事不罰之交錯，法令月刊，第58卷第11期，

2007年11月，頁48。 
62 類似見解有：林山田，行政刑法與行政法之辨正，法令月刊，第40卷第9期，1989
年9月，頁20；蘇俊雄，註56文，頁155。 

63 相同見解之學者，例如見：蔡震榮、鄭善印，行政罰法逐條釋義，新學林，2006
年 9月，頁 49；陳春生，論行政罰中之共同違法，收錄於廖義男編，行政罰法，
元照，2007年 11月，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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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刑罰規範目的之越趨廣泛，處罰手段的多樣化以

及兩罰主義的廣泛採用，此種區別標準亦漸趨模糊，刑事罰以法

人為主體，科以經濟上不利益（罰金），同樣可以產生制裁之功

能，例如：公平交易法第38條64。此外，不論是違反刑事規範或

行政規範，其處罰之主觀要件，法規明訂均採過失責任，皆以有

故意或過失為必要（參照行政罰法第7條），兩者已越近相同。 

若以酗酒駕車行為為例，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規
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酒精濃度超過規定之標準

者，得由主管機關處新台幣1萬5千元以上6萬元以下罰鍰，對應
於刑法第185條之3規定，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而駕駛者，構成酗酒駕車罪。 

兩者之規範，依目前我國司法與行政實務運作之觀察，對於

汽車駕駛人酒後駕車經測定酒精濃度在0.25毫克至0.54毫克之
間，輔以其他客觀事實如屬正常(如未蛇行)，僅認為構成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之行政不法，而處以行政罰，但倘若酒測
值達0.55毫克以上時，即認為已構成刑法第185條之3酗酒駕車罪
之刑事不罰，而處以刑事罰，可知構成行政罰或刑事罰是以酒測

值數量的高低為判斷標準，從而，足以證明，行政罰與刑罰間僅

有量的差異。 

    

                                                       
64 公平交易法第 38條：「法人犯前 3條之罪者，除依前 3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
對該法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